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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制定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厅字

〔2021〕44号）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手册》、《关于印发<2021 年

农村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1〕287

号） 

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鲁环字〔2021〕37号） 

4、聊城市生态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聊环委办〔2022〕13号） 

5、《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暂

行管理办法的通知》（鲁环发〔2021〕10 号）等 

二、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背景 

2021 年 8月 23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鲁政发〔2021〕12号），对全

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进行了明确，其中，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到 2025年的目标为 55%。 
2022 年 1月 4 日省生态环境厅下发《关于报送各市“十

四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年度目标的函》，指出到 2025

年，新增完成 16700 个行政村环境整治任务，并提出分解原

则。2023年重点流域涉及的乡镇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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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非重点流域由各市自行确定分年度治理目标，省生态

环境厅将适当进行调整以保持市域间相对平衡。经过近期同

市对口科室沟通交流，初步计划 2022 年按照 10%的村庄进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我县剔除城中村、镇驻地村后上报省、

市平台 696个村庄），按照该计划比例，我县 2022 年需要

完成 70个村庄左右的治理任务。 

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鲁环字〔2021〕37号）、根据聊

城市生态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目标任务的通知》（聊环委办〔2022〕13号）要求，我县 2022

年需新增完成 70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三、分析目的及意义 

进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全面分析论证，进

行科学客观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稳定

风险及其影响程度，并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强解释引导，预

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同时把分析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实现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以及民主性，从决策制定层面减

少决策实施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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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内容 

（一）评判标准 

项目建设内容是否符合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开展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鲁环

字〔2021〕37 号），明确“十四五”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验收要求； 

（1）单行政村内农户覆盖率达到 60%以上（单行政村

内 60% 以上农户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集，并进行处理或

资源化利用， 可视为该行政村生活污水基本完成治理）。  

（2）行政村内自然村治理率达到 60%以上（自然村治

理率 =行政村内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的自然村数/自然村

总数 ×100%；自然村内 60%以上农户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收集，并进行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可视为该自然村生活污水

基本完成治理）。  

（3）单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 100%。  

（4）单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5）农村生活污水应治尽治，没有粪污直排、污水横

流街道、村民投诉举报现象，不产生黑臭水体。  

（6）已建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稳定，建立污

染治 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规章制度，落实责任主体和运行

经费。  

（7）污水收集系统。污水收集系统设计及建设，采用

暗渠（沟）、蓄水池收集设施的，应做好防渗防臭；采用铺

设管网收集设施的，户内管道及出户支管网的设计及建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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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GB 5001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等要求。 

（二）参考依据  

风险等级判断目前，山东省、聊城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尚未出台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

本次分析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采用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指标体

系和评判标准见下表所示。 

本次社会稳定风险评判的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 

风险等级 高（重大负面影响） 中（较大负面影响） 低（一般负面影响） 

总体评判标准 

大部分群众对项目建设实施有

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

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部分群众对项目建设实施

有意见、反应强烈，可能引

发矛盾冲突。 

多数群众理解支持，但少

部分群众对项目建设实

施有意见。 

可能引发风险

事件评判标准 

如冲击、围攻党政机关、要害

部门及重点地区、部位、场所，

发生打、砸、抢、烧等集体械

斗、聚众闹事、人员伤亡事件，

非法集会、示威、游行，罢工、

罢市、罢课等。 

如集体上访、请愿，发生极

端个人事件，围堵施工现

场，堵塞、阻断交通，媒体

（网络）出现负面舆情等。 

如个人非正常上访，静

坐、拉横幅、喊口号、散

发宣传品，散布有害信息

等。 

风险事件参与

人数评判标准 
200人以上 20人～200 人 20人以下 

单因素风险程 

度评判标准 

2个及以上重大或5个及 

以上较大单因素风险 

1个重大或2到4个较大 

单因素风险 

1个较大或1到4个一 

般单因素风险 

综合风险指数

评判标准 
＞0.64 0.36～0.64 ﹤0.36 

五、评估方法 

1、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组织人员开展实地调研、

治理农户调查等形式对方案进行综合性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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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定方案征求意见通过冠县人民政府网公开。 

六、风险评估分析预测 

结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可能产生的其他方面风险，我

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后，拟采取以下跟踪防范措

施，保证政策平稳实施。 

1、施工单位驻村组织实施，提前同改造群众沟通，得

到同意后在组织实施。 

2、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理解和支持。 

3、加强调度跟踪，通过电话询问、调查走访等方式及

时掌握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反映的意见，并加

以研究解决。 

七、评估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评估，此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综合

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建议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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